
 

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應用與實務 

主講人：  林幸頎    律師 
       （前彰化地方法院法官） 



前言 
國立政治大學學士、碩士畢業 

曾任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庭、民事庭法官 

曾任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庭、民事庭法官 

曾經遴任為英文第一級民間公證人 

領有家事類型專業法官證照 

聯絡方式：E-mail：sinchi@gmail.com.tw 

                 LINE： 

相關影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RQEXmg3RaE  

mailto:sinchi@gmail.com.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RQEXmg3RaE


前言（相關新聞事件） 
 



非官方統計，去年
全球可能發生1.2萬
起個資外洩事件 
（約149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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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立法例：2018 年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則 
（GDPR，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號稱係史上最嚴格的歐盟個資保護規定，已於 107 年 5 月 25 日正式實施 

 適用範圍： 

      新興科技業人工智 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大數據（Big Data） 

      雲端（Cloud）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金融科技（Fintech） 

      電子商務 

      資訊、電腦、網通、晶圓及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 

      ※ 有蒐集、處理和利用歐洲民眾個資的臺灣企業或組織，都須遵守該法對於應如何落實對歐盟 

            民眾個資保護的規範。PII（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Cookie、IP位置、GPS 

            定位均屬於受保護個資。 

 鉅額罰則 

      非法處理、無故拒絕停止處理個資之請求、個資外洩後未及時（72小時）通知監管單位…等 

      ，最高將被處以罰款2,000 萬歐元或全球營業總額 4 ％（取其高者）。 

2018年3月臉書洩
漏8,700萬用戶個
資，以50億美元與
FTC達成和解協議 



我國立法沿革 
 民國84年8月11日總統令制定公布「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全文45條 

 民國94年9 月28日釋字第603號：解釋爭點「戶籍法第 8 條第 2、3 項捺指紋始核
發身分證規定違憲？」「……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
所保障（本院釋字第585號解釋參照）。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
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
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 使用有知悉與控制
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國家基於特定重大公益之目的而有大規模蒐
集、錄存人民指紋、並有建立資料庫儲存之必要者，則應以法律明定其蒐集之目
的，其蒐集應與重大公益目的之達成，具有密切之必要性與關聯性，並應明文禁
止法定目的外之使用。主管機關尤應配合當代科技發展，運用足以確保資訊正確
及安全之方式為之，並對所蒐集之指紋檔案採取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
施，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本旨。 

 民國99年5月26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名稱「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全文56條 

 民國104年12月30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個資法第 6～8、11、15、16、19、20、
41、45、53、54 條條文；自105年3月15日施行。 

 民國108年1月10日法務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會銜公告第 53 條、第 55 條所列屬
「法務部」之權責事項，改由「國家發展委員會」管轄 

修法後，不限於
電腦處理者，包
括人工處理資訊 



立法目的（第1條） 

避免人格權侵害 

促進個資的合理
利用 

人格權侵害 
 

 

 

 

 

 

 

 

 

 

個資的合
理利用 



定義（第2條） 
 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  

              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 

              醫療、基因、性生活（指性取向、性慣行，細則第4條4款 

              ）、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 

              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個人資料檔案：指依系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 

                  檢索、整理之個人資料集合（包含「備份」，細則第5條） 

 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 

         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 

 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 

死者？施行細則
第2條，個人，指
現生存之自然人 



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第3條）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本法規定行使之下列 

權利，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15日內准駁-第10、13、14條；例外：第10條但書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15日內准駁-第10、13、14條；例外：第10條但書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30日內准駁-第11、13條；主動或依請求而為補充或更正； 

       因可歸責於公務機關之事由，未為更正或補充個資，應於 

       更正或補充後，通知曾提供利用之對象 

1、妨害國家安全、外交、軍事機密、  

     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 

2、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3、妨害該蒐集機關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第3條）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30日內准駁-第11、13條 

       正確性有爭議 or 特定目的消失 or 期限屆滿 or 違反個資法所蒐 

       集、處理或利用者，則主動或依請求而停止 

       例外：第11條第2項但書、第3項但書 

       Q：拒絕非公務機關行銷之權利？第20條第2項 

 五、請求刪除 

       30日內准駁-第11、13條； 

       特定目的消失 or 期限屆滿or 違反個資法所蒐集、處理或利用 

       者，則主動或依請求而刪除 

       例外：第11條第3項但書 

1.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 

2.當事人書面同意（並經 

   註明正確性有爭議） 
 



不得蒐集、

處理、利用 

    得蒐集、 

    處理、 

利用 

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
康檢查及犯罪前科（特種資料，第6條） 

尊重當事人之權益、 

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
之、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
要範圍、與目的具有正

當合理之關聯 

公務機關：第15至18條 

非公務機關：第19至27條 
（新法取消行業別的限制） 

排除個資法之適用： 
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
之目的；於公開場所或公開活
動之影音資料（未與其他個資
結合，第51條第1項） 



公務機關蒐集或處理個資（第8、9、15條） 

 . 

應告知事項 

應有特定目的 

（第15條） 

應符合法定情形
（第15條） 

向當事人蒐集
（第8條） 

非由當事人提供
應於處理或利用
前告知（第9條） 

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Or 經當事人「同意」 

Or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第7條第1項，同
意，指當事人經蒐集
者告知本法所定應告
知事項後，所為允許

之意思表示。 

第7條第3項，明確告知
當事人第8條第1項各款
應告知事項時，當事人
如未表示拒絕，並已提
供其個人資料者，推定
當事人已依第15條第2

款之規定表示同意 

第7條第4項，蒐集者就本
法所稱經當事人同意之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 



公務機關利用個資（第9、16條） 

 . 

執行法定職務 
（第16條本文） 

與蒐集之特定目
的相符 

（第16條本文） 

必要範圍內 
（第16條本文） 

例外 

 

 

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但書）：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 

       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 

       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 

       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 

       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 

       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 

       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人。 

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七、經當事人「同意」。 

第7條第2項，所稱同意，
指當事人經蒐集者明確告
知特定目的外之其他利用
目的、範圍及同意與否對
其權益之影響後，單獨所

為之意思表示。 

應告知事項 
（第9條第1項） 

非由當事人提供，應於利用前告知
（第9條） 



例外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病歷、醫療、基因、性
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之情形（第6條第1項但

書）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 

      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指當事人自行對不特定人或特定 

      多數人揭露其個人資料）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 

      資料（指依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所 

      公示、公告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公開之個人資料，細 

      則第13條）。 



例外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病歷、醫療、基因、性
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之情形（第6條第1項但

書）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 

      ，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 

      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 

      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依電子簽章法之規定，得以電子文件為 

      之，細則第14條）。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 

      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 

      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 



例外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病歷、醫療、基因、性
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之情形（第6條第2項）  

※ 依第 6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 

  準用第 8 條（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15條或第19條 

  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事項） 

  、第 9 條（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15條或第19條規 

  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於處理或利用前 

  ，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及前條第 1 項第 1 款至 

  第 5 款所列事項）規定。 



例外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病歷、醫療、基因、性
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之情形（第6條第2項）  

※ 第 6 條第 1 項但書第 6 款之書面同意，準用第7 條第  

  1 項（當事人經蒐集者告知本法所定應告知事項﹝第8條﹞ 

  後，所為允許之意思表示）、第 2 項（當事人經蒐集者 

  明確告知特定目的外之其他利用目的、範圍及同意與否對 

  其權益之影響後，單獨所為之意思表示）及第4 項（蒐集 

  者就本法所稱經當事人同意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規定 

  ，並以書面為之。 



公務機關其他義務 -1（第17、18、12條） 

 公務機關應將下列事項公開於電腦網站，或以其他適當
方式供公眾查閱；其有變更者，亦同： 
一、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二、保有機關名稱及聯絡方式。 
三、個人資料檔案保有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
護事項，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
漏。 

 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
改或其他侵害者，應查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公務機關其他義務 -2（第22至26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執行資料檔案安全維
護、業務終止資料處理方法、國際傳輸限制或其他例行性業務檢查而認
有必要或有違反本法規定之虞時，得： 

   一、進入非公務機關檢查， 

   二、命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說明、配合措施或提供相關證明資料。 

   三、扣留或複製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個人資料或其檔案（扣留物或複製 

       物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 

   四、要求其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提出或交付應扣留或複製之物。 

   五、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交付或抗拒扣留或複製者，得採取對該權益 

       損害最少之方法強制為之。 

     六、檢查時，得率同資訊、電信或法律等專業人員共同為之。 

 對於上開之進入、檢查或處分，非公務機關及其相關人員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公務機關其他義務 -3（第22至26條） 

非公務機關有違反個資法法規定之情事者，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除依本法
規定裁處罰鍰外，並得為下列處分： 
一、禁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 
二、命令刪除經處理之個人資料檔案。 
三、沒入或命銷燬違法蒐集之個人資料。 
四、公布非公務機關之違法情形，及其姓名或名稱與負 

      責人。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依
第22條規定檢查後，未發現有違反本法規定之情事
者，經該非公務機關同意後，得公布檢查結果。 



違反個資法？ 

刑事責

任（第41

至46條） 

民事責任
（第28至40

條） 

行政責

任（第11條第

4、5項，第12

條、第47至50

條） 



違反個資法之行政責任-1 

 一、刪除、停止個資（第11條第4項）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 

           請求，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二、通知義務（第11條第5項、第12條）： 

 （一）因可歸責於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之事由，未為更正或補充之個 

               人資料，應於更正或補充後，通知曾提供利用之對象。 

 （二）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 

              、竄改或其他侵害者，應查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三、罰鍰（第47條至第50條） 



違反個資法之行政責任-2 

 三、罰鍰（第47至50條） 

 （一）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之：1.違反第 6 條第 1 項規定、2. 

               違反第 19 條規定、3.違反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4.違反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第 21 條規定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 

 （二）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 2 萬元 

               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1.違反第 8 條或第 9 條規定、2.違反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或第 13 條規定、3.違反第 20 條第 2  

               項或第 3 項規定、4.違反第 27 條第 1 項或未依第 2 項訂定個人 

               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違反個資法之行政責任-3 

 三、罰鍰（第47至50條） 

 （三）非公務機關無正當理由違反第 22 條第 4 項規定者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 

 （四）非公務機關之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 

              因該非公務機關依前三條規定受罰鍰處罰時，除 

              能證明已盡防止義務者外，應並受同一額度罰鍰 

              之處罰。 



違反個資法之民事責任-1 
（損害賠償及團體訴訟—第28至40條） 

 

公務
機關 

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
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
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損害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
者，不在此限。（第28條第1項但書） 

非公務
機關 

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
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 

國 

家 

賠 

償 

法 

(31) 

民 

法 

(31) 



違反個資法之民事責任-2 
（損害賠償及團體訴訟—第28至40條） 

第28條第2項至第6項（第29條第2項，均準
用之）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
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為回
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依前二項情形，如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
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
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
計算。 



違反個資法之民事責任-3 
（損害賠償及團體訴訟—第28至40條） 

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數當事人權利受侵害之事
件，經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者，其合計最高總額以
新臺幣二億元為限。但因該原因事實所涉利益超過
新臺幣二億元者，以該所涉利益為限。 

同一原因事實造成之損害總額逾前項金額時，被害
人所受賠償金額，不受第三項所定每人每一事件最
低賠償金額新臺幣五百元之限制。 

第二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
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違反個資法之民事責任？ -4 

專屬管轄（第33條）： 

   對於公務機關提起：專屬該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對於非公務機關（含自然人）提起：專屬其主事務所、主營業 

                                  所或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管 

                                  轄。不明者，專屬中央政 

                                  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消滅時效（第30條）： 

   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 5 年者，亦同 



違反個資法之民事責任？ -5 

團體訴訟（第32至40條） 
 依本章（第四章）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符合下列

要件： 
一、財團法人之登記財產總額達1,000萬元或社團法人之社員人數達100人 
二、保護個人資料事項於其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 
三、許可設立 3 年以上。 

 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數當事人權利受侵害之事件，財團法人或公益社
團法人經受有損害之當事人20人以上以書面授與訴訟實施權者，得以自己
之名義，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起訴後，因部分當事人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
與，致其餘部分不足 20 人者，仍得就其餘部分繼續進行訴訟） 

 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委任律師代理訴訟 

 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均不得請求報酬。 

 各當事人於第 3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時效應分別
計算 



違反個資法之刑事責任（第41至46條）-1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
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公務機關對個資之蒐集或處
理）、第16條（公務機關對個資之利用）、第19條（非公務機
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第20條第 1 項（非公務機關
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
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5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對於個
人資料檔案為非法變更、刪除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致妨害個人
資料檔案之正確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第42條）。 



違反個資法之刑事責任（第41至46條）-2 

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中華民國人民
犯第41、42條之罪者，亦適用之。 

  註：個資法第51條第2項：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在中華民國領 

       域外對中華民國人民個資蒐集、處理或利用者，亦適用本法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本章
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但犯第41條之罪者，或
對公務機關犯第42條之罪者，不在此限。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規定者，從其
規定。 



違反個資法之刑事責任（第41至46條）-3 

法律問題：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定「意 

  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 

  損害他人之利益」中之「利益」 

  ，是否僅限於財產上之利益？ 



違反個資法之刑事責任（第41至46條）-4 

 個資法於104 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並自105 年 3 月15日施
行。 

 舊法第41條： （1）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
條、第20條第1項規 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
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2）意圖營利
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 

 新法第41條：刪除舊法第41條第1 項規定 ，並將舊法第41條第
2 項構成要件中之「意圖營利」文字修正為「意圖為自己或第
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 



違反個資法之刑事責任（第41至46條）-5  

肯定說： 

由修法之精神及歷程以觀，既已刪除舊
法第41條第 1 項規定，則新法第41條條
文所謂「利益」，應予以目的性限縮，
僅限於「財產上之利益」，不得任意擴
張及於侵害精神、人格等非財產利益之
情形，始符合修法之旨。 



違反個資法之刑事責任（第41至46條）-6  

否定說（「利益」應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 
 修法歷程：李委員貴敏：……比如我很討厭你， 也想對你尋仇，可是

我不用自己去做，我只要知道誰可以做，就把你的資料給他即可。我
覺得這樣子也不可以，因為有損害個資所有人利益的情況，因此也應
該在處罰之列 」（見立法院公報第103 卷第38期第126至127頁）。
李貴敏等28人提案認為：「違反本法相關規定，原則以民事損害賠
償、行政罰等救濟為已足。惟若行為人如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仍有以刑罰處罰之必
要」（見立法院第8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第委 586至委
587頁） 

 立法目的：個資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
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
法」，違反個資法相關處罰規定之行為，本質上即屬客觀侵害人格權
之行為。新法第 41 條所定之「利益」，自當包括人格權，而非僅限
於「財產上之利益」。 



違反個資法之刑事責任（第41至46條）-7  

經徵詢最高法院各庭之結果，刑事第
一庭、第二庭、第三庭、第五庭及第
七庭均同意提案庭（刑八庭）見解；
刑事第四庭、第六庭及第九庭則不同
意提案庭見解（即採肯定說）。 

109 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提案 

  （109.07.29） 
 



個資法未來可能面臨之疑慮？ 

對兒童、高
齡、身心障
礙等弱勢族
群之保障程

度？ 



個資法未來可能面臨之疑慮？1-1 

什麼是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又稱無線射頻技 

       術。RFID係利用射頻訊號以無線電波方式傳送數碼 

       資料，因此感應器不需與接收器接觸，也無方向性 

       限制，即可交換資料。 

RFID的系統？ 

    讀取器、無線資訊處理技術、電子標籤 



個資法未來可能面臨之疑慮？1-2 

RFID 的應用領域？ 

     eTag、圖書館藏管理系統、票證技術、汽機車鑰匙 

        、智能停車場、智慧城市、醫療（病歷追蹤、醫療 

        廢棄物追蹤）、門禁出入管理……等 

RFID的常見類型？ 

    一維條碼、二維條碼（QR Code） 

 



個資法未來可能面臨之疑慮？1-3 

 RFID 的可能危險？ 

 1.偽造 

 2.嗅探（當RFID閱讀器向RFID標籤發送請求認證訊息時，大部分的 

     RFID標籤不會認證RFID閱讀器的合法性，那麼他人是否極可能惡 

     意使用自己的閱讀器去獲取標籤的內容？） 

 3.跟蹤 

 4.否認（用戶或資料庫的管理者進行了操作後卻後悔否認曾做過？） 

 5.攻擊（病毒、拒絕服務攻擊當出現攻擊時，閱讀器可能因無法完 

     成對標籤的認證，而導致相應服務的中斷） 

 防止遭盜用、濫用、權責歸屬暨事實認定等諸多困難 



個資法未來可能面臨之疑慮？2-1 

參考依據：行政院於90年12月13日發布「電子商務消費者保 

                    護綱領」，於106年11月2日修正部分條文。 

 二（九）對於兒童、高齡者及其他弱勢消費者採行之廣告 

                    或行銷活動，應慎重妥適為之。 

 二（十）不得利用電子商務之特性，隱藏其真實身分或所 

                    在位置，而藉以規避消費者保護規定或執法機制 

                    之約束 

 二（十七）設計電子商務平台及線上支付系統時，應考量 

                        身心障礙人士之需求。 

 三、線上資訊揭露—交易資訊（包含「隱私權保護政策」） 
 



個資法未來可能面臨之疑慮？2-2 

五、隱私權保護 

   （一）應保護消費者隱私，依據相關法規以合法、透明、公平之方 

         式，蒐集、處理及利用消費者個人資料，且須確保消費者享 

         有選擇權，並提供合理之安全保護措施。 

   （三）設計開發行動及線上付款系統時，應納入隱私保護機制，並 

         適時檢討、更新及整合現有機制。 

六、交易安全 

   （三）鼓勵消費者以安全方式提供個人機密資料。 

   （五）建立個人資料外洩防護機制，倘發生資料外洩事件，應即時 

         主動通知消費者；如消費者因而遭受損害時，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個資法未來可能面臨之疑慮？2-3 

 七、兒童權益 

 （一）對未滿12歲兒童蒐集資料時，除遵守前述隱私保護原則外，並應遵守下列原
則： 

       １、公告明確且完整之兒童隱私權保護政策，告知其蒐集兒童個人資料 

           之相關措施。 

       ２、對兒童進行個人或其家庭成員資料之蒐集、使用及向第三者揭露， 

           皆須先取得兒童父母或監護人之同意。 

       ３、提供兒童父母或監護人得以檢視、更正或刪除企業經營者所蒐集之 

           兒童資料之機制。 

       ４、確保所蒐集兒童個人資料之隱密性、安全性及完整性。 

       ５、不得以要求兒童提供個人或其家庭成員之相關資料，作為兒童參與 

           相關活動之條件。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案例事實 1： 

   被告於民國105 年6 、7 月間某日及同年12月 

   5 日某時許，將其因另案依法向法院聲請閱 

   卷所取得之丙公司對告訴人之債權憑證、強 

   制執行分配表、股票集保查詢報表等有關告 

   訴人隱私之資料，分別交、寄給與該案無關 

   之甲、乙，是否損害告訴人之隱私（人格）權 

   ？是否該當個資法第41條？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案例事實 2： 

    黃OO於108年6月17日4 時許，在OOOO社區外之信箱及不特定  

    人之機車置物箱內等地點，放置內容包括林XX大頭照片，及「 

    此人林XX」、「住OOOOA棟O樓之O」、 「欠債不還，惡意逃 

    避」等文字之傳單數張，以此方式公布林XX之個資。 

 
臺中地院109年度訴字第1070號刑事判決： 
黃OO非法利用林XX之個人資料，並以此散布文字之方
式，指摘、傳述足以毀損林XX名譽（非財產利益）之事。
黃OO犯個資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
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累犯，處有期徒刑 3 月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案例事實 3-1： 

 一、丙○○於105年11月4日至同年11月6日，以其所使用之電子信箱
寄發信件至甲○○所使用之電子信箱，向甲○○恫稱：「過一陣子妳
應該會發現你在網路上突然紅起來應該會有人在路 上認出你尤其是
男生」，並寄送張貼有甲○○與丙○○性交照片之信件予甲○○，再
以「三天後照片跟影片會放出去。我們都沒辦法正常生活」等字句恐
嚇甲○○。 

 二、丙○○於105年11月22日，在未得甲○○同意之下，在通訊軟體
LINE名為「XX會社」、「極品鮑魚鮮肉包」之情色群組記事本內，分
別張貼標題為「showgirl甲○○性愛影片」之文章，上傳甲○○臉書
帳號首頁截圖照片及張貼甲○○裸露身體並自慰之影片，供該群組內
不特定多數人均得共見共聞。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案例事實 3-2：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7 年度上訴字第 518 號刑事判決： 

 一、丙○○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累犯，處有期徒刑 3 月，得易科罰金。 

 二、丙○○犯散布猥褻影像罪，累犯，處有期徒刑 6 月，得易科罰金。 

 本件就二所示，並無證據證明丙OO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
利益情形，就此應僅論處刑法第 235條第1項散布猥褻影像罪刑，並就被告違反上開
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原判決卻均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
一重論處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罪刑 ，容有未洽。 

 觀諸修法內容，顯有限縮非法使用他人個人資料之刑事處罰範疇，將對於「無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
規定者，廢止其刑罰規定，而以民事賠償、行政罰資為救濟甚明。是以，上開修正
後所稱之「利益」，應侷限於經濟或金錢等方面，不得恣意擴及精神或身體等方
面，始符合修法之目的。丙OO被告就上開二部分，將告訴人之個人資料 、照片及影
片刊登在LINE之情色群組記事本內，並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丙OO有從中謀取 自己或
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甲OO之財產上利益，自難以丙OO之所為使甲OO精神上感
到不堪，即逕以上開罪名相繩。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案例事實 4： 

判決內之事實及理由欄能否記載關於當事人之
個人資訊、學經歷、離婚等家事案件內容？當
事人可否主張該等資料均刪除？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328號民事裁定 

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第1 款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
或處理，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執行法
定職務必要範圍內；而關於該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第56

項之「法院審判業務」，即屬有特定目的。原法院係為審判業務而蒐
集及處理抗告人之個人資料，自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可言。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案例事實 5： 

 蔡OO於106年5月15日後之同月某日，於其個人UP帳號頁面上，
盜用梁OO之照片及0000開頭之行動電話前九碼等個人資料，張
貼「賣身專線、24小時提供服務」等文字 

臺南高分院108年度上訴字第985號刑事判決：蔡OO基於
意圖非法使用個人資料以不法損害他人利益及妨害名譽之
犯意，傳述梁OO從事賣身行為之不實言論，並足貶抑梁
OO之名譽，犯個資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
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累犯，處有期徒刑 3 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案例事實 6： 

 李OO於106年1月初至同年1月30日間之某日，經由網際網
路及手機通訊軟體LINE，在「XXXX」」之公開網路群組，
散布刊登內容為「你的地址：三重市○○區○○○路000巷
0弄 0號」、「身分證字號：FA00000000」、「出生年月
日：00.0.00」、「梁OO你等著接招吧！」等語 

臺中高分院108年度上訴字第300號刑事判決 

李OO基於違反個資法，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 ，非法利
用梁OO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梁OO，犯個資法第41條之非公
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
徒刑 2 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案例事實 7： 

承辦警員未經被告同意，向「露天拍賣」網站
調取提告案件之買賣交易紀錄，承辦警員是否
涉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86號刑事判決： 

承辦警員知有犯罪嫌疑者，依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2

項規定，基於調查犯罪之需，向拍賣網站調取交易紀
錄，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第1款關於公務機關
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對個人資料蒐集之規定。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案例事實 8： 

被告自知平日嗓門很大，其前往告訴人任職之郵局，
佯裝通話（指稱告訴人不孝，並刻意大聲公布告訴人
之姓名、工作地點、住址及電話號碼等）。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33號刑事判決： 

被告前往告訴人任職之郵局公共場所內，非法利
用而刻意大聲公布告訴人之姓名、工作地點、住
址及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於眾，違反個資法第20

條第1 項規定之犯行。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案例事實 9： 

 吳OO於102年12月15日在PTT看板發表護士寫手與沒開收據涉嫌
逃稅之文章，並附有告訴人之照片檔案下載網址。王OO於103

年5月13日於臉書開設整形外科手術失敗心得分享社區，在該社
區上登載上開文章之連結網址。王OO蒐集、利用系爭照片，有
無違反個資法？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904號民事判決 

王OO係自他人取得系爭照片而為利用，然其蒐集、利用系爭照
片之目的，係為藉此指明告訴人係XXX診所之護士，供有意施行
相關整形手術之人，於閱覽上開相關文章、資訊後，得為正確
之判斷及選擇，避免日後發生醫療糾紛，造成權益遭受重大危
害，堪認王OO之行為與公共利益有關，且係為防止他人權益受
重大危害，難謂其行為不法。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案例事實 10：將律師函公開張貼於其臉書上？ 

 兩造間有買賣糾紛，因乙方認為甲方似無意履行，有詐欺嫌
疑，乃委請律師發出律師函進行催告，並至派出所備案，乙
方為避免僅以電子郵件通知甲方會說沒看到，乃在回到家中
後，遮掩律師函中部分與商業祕密（價錢）有關之文字後，
將該律師函公開張貼於其臉書上，公開發表甲方之姓名，並
撰寫「1.OO年O月O日本人出售OO予甲方，約定每隻新臺
幣……，其中OO甲方謂有瑕疵，故以OO隻計算買賣價
金，……，惟現已過清償期，甲方拒不清償。2. OO年O月O

日甲方向本人謂欲向OO廠商購買OO ……，並於當日匯款予
甲方。3.詎料，甲方收取價金……，顯有詐欺之罪嫌」等文
字，有無涉犯違反個資法第41條第1項？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臺南高分院103年度上易字第186號刑事判決之認定
（針對個資法部分）： 

兩造因共同愛好於網路上結識，進而見面互通姓名 

  ，嗣又因雙方有買賣糾紛，而將甲方姓名載於律師 

  函，再將之張貼於其臉書網頁上，堪認是經乙方「 

  蒐集」所得且係對甲方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 

有無逾越特定目的必要範圍，應審查被告目的是否
有正當性，基於正當性目的而利用個人資料之手
段，是否適當，是否是在所有可能達成目的之方法
中，盡可能選擇對告訴人最少侵害之手段，因此對
個人造成之損害是否與其手段不成比例。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針對個資法—比例原則之操作： 

 一、於律師函指摘傳述之內容，乃是有相當之憑據，並非平白無故臆 

       測、杜撰而來。 

 二、乙方於臉書網頁上張貼律師函後，尚附註「在此給予告知和E- 

       mail告知，希望您能出面處理」等語，該行為既是為通知並催告 

       甲方出面處理糾紛，此實為保障其權益或預為將來訴訟準備，有 

       其正當性目的。 

 三、傳統「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之觀念仍深植人心，一般人 

       民殊少直接提起訴訟，是乙方於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以催告甲方 

       出面處理而未能獲得善意回應之情形下，採取於臉書網頁上張貼 

       載有甲方姓名之律師函內容，作為再次通知並催告甲方出面處理 

       之手段，即難認為非適當之手段。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四、張貼該律師函並非當然發生減損甲方於社會上一般人對其評 

      價之結果，況衡之人之姓名係供個人識別之用，為身分之表 

      徵，一般人於日常生活中與他人互通姓名，係為用作對該人 

      或供該人對自己之識別、稱呼之用，實屬常見，佐以乙方將 

      其委託律師製作之律師函貼於其個人臉書網頁上，並未同時 

      揭露甲方之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或住所等等更為隱 

      密而足以識別甲方個人之特徵或資料，更且將律師函中關於 

      價錢、數量、「未依約定向馬來西亞廠購買」、「將價金私 

      吞入己」等字眼遮掩，益足證乙方於律師函上揭露甲方之姓 

      名，其目的不過在指明、特定其所有陳述之對象為甲方而已 

      ，則其利用甲方「姓名」之個人資料，實未逾必要性而認有 

      違比例原則。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案例事實 11： 
 被告受僱於○○保險公司擔任保險業務員，負責招攬保險及收取

保險費等工作，因而得知要保人Ａ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 

 一、被告因缺錢花用，而未經Ａ同意或授權，冒用Ａ名義，先在
「保險契約線上服務申請書」上輸入Ａ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並利用IPAD電子簽署功能，在其上
申請人（即要保人）簽名欄位偽造Ａ簽名，申請變更Ａ行動電
話、電子郵件信箱、收費地址，以此規避保險公司以電話及電子
郵件進行保戶雙向稽核及確認，Ａ即以此方法非法利用Ａ之個人
資料，並足以生損害於保險公司對保單內容管理之正確性及Ａ 

 被告又冒用Ａ名義，透過網路，以銀行銀行APP 申請開戶，先輸
入Ａ之中英文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
式等個人資料，再上傳前因代Ａ向銀行申辦簽帳金融卡時所取得
之Ａ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雙證件影像檔，經核准開立Ａ
數位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足以生損害於銀行對帳戶管理之正確性
及Ａ。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案例事實 11： 
 被告繼而冒用Ａ之名義，利用IPAD電子簽署功能，在
「保險單借款重要事項告知書」輸入Ａ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之個人資料，並在要保人（借款人）（親簽）欄位
偽造Ａ署名，致保險公司承辦人員因而陷於錯誤，而核
撥保險單借款至Ａ上開數位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被告隨
即於同日悉數以網路轉帳至其個人金融帳戶內。 

 二、被告另冒用Ａ之名義， 利用IPAD電子簽署功能，
在「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解約申請書」申請人（親
簽）欄位偽造Ａ署名，申請保單解約，致該公司承辦人
員將解約金轉帳至Ａ上開數位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內，被
告隨即於同日悉數以網路轉帳至其金融機構帳戶。 
 



違反個資法之實際案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832號刑
事判決： 

 就一所載部分，被告所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使偽造
準私文書及詐欺取財3 罪間，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
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犯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
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處有期徒刑 6 月 

 就二所載部分，應從一重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斷。
處有期徒刑 4 月 

 



報告結束 
敬請指教 





安全維護措施/事項（細則第12條） 
 指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為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

洩漏，採取技術上及組織上之措施。 

前項措施，得包括下列事項，並以與所欲達成之個人資料保護目的間，
具有適當比例為原則： 

一、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二、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 

三、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四、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五、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 

六、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七、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八、設備安全管理。 

九、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十、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十一、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公務機關蒐集個資（第8條） 

 公務機關依第15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二、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
要。 

    三、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四、告知將妨害公共利益。 

    五、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六、個人資料之蒐集非基於營利之目的，且對當事人顯無不利之影響。 



公務機關蒐集個資（第9條） 

 公務機關依第15條規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於處
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及前條第1 項第1 款至 

    第 5 款所列事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有前條第 2 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 

    二、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三、不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告知。 

    四、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必要，且該資料 

          須經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當 

          事人者為限。 

    五、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目的而蒐集個人資料。 

    第 1 項之告知，得於首次對當事人為利用時併同為之。 


